
                                                                                      

  

 

证券代码：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金融     公告编号：临 2018-47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 4 月 25 日下午 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 4 月 24 日至 2018 年 4月 25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8年 4月 25日交



                                                                                          

 

   

易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8年 4月 24日下午

3:00 至 2018 年 4月 25 日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18年 4 月 19 日 

2.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路 3号公司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玉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168 人，代表股份数 2,239,153,335

股，占股权登记日 2018年 4月 19日公司总股本 4,697,664,786股的 47.6652%。

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7人，代表股份 2,228,590,076

股，占股权登记日 2018年 4月 19日公司总股本 4,697,664,786股的 47.44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1 人，代表股份数 10,563,259 股，占股权登记日

2018 年 4月 19 日公司总股本 4,697,664,786 股的 0.2249%。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 167 人，代表股份数 232,074,924 股，占股权登

记日 2018年 4 月 19 日公司总股本 4,697,664,786 股的 4.9402%。 



                                                                                          

 

   

2．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

过了全部议案。 

（一）关于审议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同

意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关于审议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同

意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关于审议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同

意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四）关于审议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股本总



                                                                                          

 

   

数 4,697,664,78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 元（含税），

共派发现金股利 234,883,239.30 元。本次分红方案实施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余额为 2,197,788,196.13 元，全部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同时，以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股本总数 4,697,664,78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5股，共转增 2,348,832,393 股。本次资本公积转增方案实施后母公司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余额为 1,286,647,870.32 元，合并报表“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余额为 1,109,947,264.30 元，结转以后年度使用。 

若公司在分配方案披露后至分配方案实施期间因股权激励自主行权等事

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公司按照“现金分红金额、送红股金额、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金额”固定不变的原则进行调整。 

授权公司董事长办理实施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

案、因股本变化引起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等相关事宜。 

（五）关于审议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同

意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六）关于聘请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同

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2018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费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管理层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参照 2017 年费用标准，与审计机

构协商确定。 

（七）关于公司 2018 年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 

同意因融资担保和履约担保明确公司为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 80 亿元和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50 亿元的有关事

项，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办理实施等相关事宜，授权期限为本议案经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止。具体内

容详见 2018 年 4 月 4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 2018 年预计担保额度的

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议案具体表决结果详见如下附表： 

提案

编码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审议公司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239,052,935  99.9955% 78,800  0.0035% 21,600  0.00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31,974,524  99.9567% 78,800  0.0340% 21,600  0.0093% 

2.00 关于审议公司 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239,040,635  99.9950% 78,800  0.0035% 33,900  0.00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31,962,224  99.9514% 78,800  0.0340% 33,900  0.0146% 

3.00 关于审议公司 2017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239,040,635  99.9950% 98,300  0.0044% 14,400  0.00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31,962,224  99.9514% 98,300  0.0424% 14,400  0.0062% 

4.00 
关于审议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239,070,135  99.9963% 65,600  0.0029% 17,600  0.000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31,991,724  99.9641% 65,600  0.0283% 17,600  0.0076% 

5.00 关于审议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239,040,635  99.9950% 75,600  0.0034% 37,100  0.00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31,962,224  99.9514% 75,600  0.0326% 37,100  0.0160% 

6.00 
关于聘请公司 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239,040,635  99.9950% 78,800  0.0035% 33,900  0.00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31,962,224  99.9514% 78,800  0.0340% 33,900  0.0146% 

7.00 关于公司 2018 年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238,766,235  99.9827% 225,000  0.0100% 162,100  0.00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31,687,824  99.8332% 225,000  0.0970% 162,100  0.069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大鹏、王凤。 

（三）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 月 25 日 

 

 

 




